
合伙企业私募基金税收优惠政策（股权备案）

产品名称 合伙企业私募基金税收优惠政策（股权备案）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市场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A座1804

联系电话 18033423281 18033423281

产品详情

目前仅属于形式上完成国地税合并，合并后如何划转征管职责将会有一段调整期。虽然，根据2018年3月
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指示：所有地方机构改革任务在2019年3月底前基本完成
；但在该截止期限前，个别地区税收优惠政策仍可继续适用，如一些基金小镇有关私募基金的税收优惠
政策；又如地产、金融公司通过在税收优惠地设立广告公司、装修装饰公司、贸易公司等优惠载体，由
该载体向地产、金融公司提供商品或劳务后享受当地税收优惠政策（综合税负控制在6%-10%之间）仍有
操作空间，因篇幅有限，笔者将在后续系列文章中展开。

因目前契约型私募基金在中基协备案及托管上面临一定的限制，大部分托管机构不愿意承接契约型的私
募基金，很多私募机构的产品现已转向合伙企业型产品。近期，亦有不少基金行业的朋友问及合伙型基
金产品如何通过税收优惠地载体减轻税负的问题。对此，笔者通过在经办项目的经验，结合与国内大部
分私募基金小镇沟通情况，就合伙型基金税收分析及税筹架构搭建问题作如下介绍与分析，以供同业人
士探讨。

合伙型私募基金所得税分析

（一）基金层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六条规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
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Y条第二款规定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故合伙企业在所得税层面上属于税收透明体，本身不缴纳企
业所得税。

（二)投资人层面

1.自然人投资者税负

（1）合伙型基金对外投资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相关税负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
2001】84号文件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
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
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故在合伙型基金基本结构中，有限合伙基金取得并分配给自然人投资者的投
资收益，不并入合伙企业的经营收入，而是穿透缴纳个人所得税，通常是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率是2
0%。

（2）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转让所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所得相关税负

对于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转让所持有的项目公司的股权所取得的股权转让所得，不同的地方适用和执行
的政策有所差异。关于各税收优惠地针对作为合伙型私募股权基金中自然人投资者的优惠政策，本文第
三部分笔者将对全国各地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汇总，以供读者参考。

2.机构投资者税负——从税务的角度考虑，通过合伙企业间接投资要交企业所得税

若合伙型基金的LP投资者为机构，基金分配给机构的投资收益是否可以免税，因各地实操中存在不确定
性，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但笔者通过与西政资本合作关系紧密的地区沟通，其反馈信息大致为：因居民
企业间股息红利免企业所得税强调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直接投资，而非间接投资。故如果机构投资者
通过投资合伙型基金的LP份额，再通过该合伙型基金投资于项目公司A的。在合伙型基金从项目公司A取
得的股息、红利等虽然合伙型基金层面不存在所得税问题，但是，基金投资人为机构的情况下，该机构
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不得享受前述的居民企业间股息红利所得免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其政策依据如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二项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作为免税收入，免缴企业所得税。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所称符合条
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
收益。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和第（三）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
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根据以上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既不包括居民企业投资到“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非居民企业”，也不包括“间接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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